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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证券代码：002856 证券简称：*ST美芝 公告编号：2026-044

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被债权人申请庭外重组事项获得受理的公告

特别提示：

1. 福田企业重组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重组中心”）系深圳市福田区政府设立的

市场化、法治化庭外重组公共服务平台，不属于司法机关，不具有司法裁判职权。

2. 庭外重组以各方自愿协商为基础，无法律强制约束力。根据《福田企业重组服

务中心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，若出现申请人请求撤回重组申请且没有其他适格主体继续

申请、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无法与主要债权人

达成重组方案或者相关协议等情形，重组中心将终止重组。

3. 根据《福田企业重组服务中心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，本次申请人向重

组中心提出的重组申请属于庭外重组范畴，公司目前尚未进入司法预重整、重整等任何

破产程序，后续公司能否与申请人等相关方达成庭外重组方案亦存在不确定性；本次庭

外重组不代表公司必然进入司法预重整或重整程序。

4.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——破产重整等事项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。

5.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

露的信息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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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公司债权人佛山市南海区金盾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6年 5月 15日向福田企业重

组服务中心申请对公司进行重组，重组中心就此事征询公司意见。公司于 2026年 5月 2

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庭外重组并推荐重组协调人的

议案》，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进行庭外重组，并向重组中心推荐北京市金杜（深圳）律

师事务所和深圳诚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联合体担任公司重组协调人。同时，

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推进庭外重组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按照相关

法律规定具体组织实施庭外重组相关的各项事宜，准备庭外重组程序相关材料；向重组

中心推荐或配合选定重组协调人；签署、递交、接收和转送有关庭外重组案件的各类法

律文件及其他文件；就庭外重组事宜，接受重组中心或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的问询；处

理与庭外重组相关的其他事宜等。本次授权的有效期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

司庭外重组程序终结之日止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月 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

体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庭外

重组并推荐重组协调人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40）。

二、本次进展情况

近日，公司收到重组中心发来的《福田企业重组服务中心项目受理通知书》，获悉

申请人提交关于公司的重组项目申请材料齐全，且内容符合《福田企业重组服务中心工

作规程（试行）》规定的受理条件，经征询公司意见且公司表示无异议后，重组中心决

定予以受理。

三、风险提示

1. 福田企业重组服务中心系深圳市福田区政府设立的市场化、法治化庭外重组公共

服务平台，不属于司法机关，不具有司法裁判职权。

2. 庭外重组以各方自愿协商为基础，无法律强制约束力。根据《福田企业重组服务

中心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，若出现申请人请求撤回重组申请且没有其他适格主体继续申

请、公司无法与主要债权人达成重组方案或者相关协议等情形，重组中心将终止重组。

3. 根据《福田企业重组服务中心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，本次申请人向重组

中心提出的重组申请属于庭外重组范畴，公司目前尚未进入司法预重整、重整等任何破



3

产程序，后续公司能否与申请人等相关方达成庭外重组方案亦存在不确定性；本次庭外

重组不代表公司必然进入司法预重整或重整程序。

4.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——破产重整等事项》等有关法律

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。

5.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

的信息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. 《福田企业重组服务中心项目受理通知书》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6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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